[bookmark: _GoBack]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
[image: ] 
 

 
[image: ]宣交复〔2021〕43号               

宣威市交通运输局《关于修缮文兴乡境内文兴大桥至火木村沥青路》的提案
（第76号）的回复

柴正刚、朱恩彦委员：
感谢你们多年来对交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你们在宣威市政协六届六次会议上提出《关于修缮文兴乡境内文兴大桥至火木村沥青路的提案》，市人民政府交由宣威市交通运输局办理，经认真研究、协商、办理，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
2021年5月7日，宣威市交通运输局召开了提案交办会并印发了《宣威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2021年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方案的通知》（宣交发[2021]27号）。成立领导小组，明确工作目标，提出工作要求，强化办理质量。交通运输局局长为提案办理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全面领导办理工作。其他党组成员协助主要负责人，负责办理工作的总体和阶段性安排，抓好研究、协调和督办。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股室在分管领导的带领下，认真落实办理工作。局办公室负责提案的分办、催办、汇总、报送和协调、服务、答复文件的邮寄工作。
二、全面协商，充分沟通交流
为提高对《关于修缮文兴乡境内文兴大桥至火木村沥青路的提案》办理的明确性和针对性，扎实做好办理工作，提高办理满意度，我们充分做好提案办理的协商和调研工作。本提案交由分管领导何跃承办。并于8月12日与政协委员在文兴乡政府会议室面商。
三、全力办理，确保办理质量
你们所提，文兴境内大桥至火木村公路于2009年进行改造，2012年完工并验收，后因大车碾压等原因，现路面已经坑洼不堪，影响沿线村庄群众生产生活和沿线村庄发展。
该公路建成时间较早，路面技术等级较低，通行货车超载严重，沿线村庄较多，养护工作没有到位，导致部分路面出现病害，下步工作中，交通行业主管部门将加大公路养护监管力度，督促养护单位及时对病害路段进行处理，加大路政执法力度，保证公路安全运行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。
欢迎你们对交通运输工作多提宝贵意见，十分感谢你们对交通运输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更多关注和支持。


宣威市交通运输局
2021年9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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